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4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影响 

消除的专项说明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已由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出具了瑞华审字（2015）16020026 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4 年度

审计报告”）。现对 2014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进行说明： 

一、导致保留意见事项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辰”）2014

年度通过债务豁免计入损益 34,242 万元，导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加 22,600

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了询问、走访、检查相关文件等必要的审计程序，

但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仍然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其他对该笔交易的影响因素。 

二、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说明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基蕃茄”）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公司持有中基蕃茄股份总数的 92.31%。中基蕃茄因资不抵债且无力清偿

到期债务，经债权人申请，于 2014年 3月 18日收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六师中院”）的（2014）兵六民二重整字第 01号《民

事裁定书》，中基蕃茄被六师中院依法裁定破产重整。 

经评估机构评估，以中基蕃茄重整受理日 2014 年 3 月 18 日为评估基准日，

中基蕃茄现有全部资产在假设破产清算条件下的评估值为 8.63 亿元，其中固定

资产 2.45亿元，无形资产 1.65 亿元，流动资产 4.44亿元。其中，主要流动资

产为对关联公司天津中辰和内蒙古中基蕃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中

基”）的应收类债权。中基蕃茄管理人依据中基蕃茄资产评估情况及偿债资金测

算，制定出资产处置方案。 

中基蕃茄管理人于 9月 16 日收到六师中院下达的（2014）兵六民二重整字

第 01-1号《民事裁定书》、（2014）兵六民二重整字第 01-2号《民事裁定书》，

为保障中基蕃茄重整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保证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符合公开及具



备可行性等要求，六师中院裁定延长中基蕃茄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期限三

个月；裁定对《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关于处置债务人财产的议

案》（以下简称“《处置债务人财产的议案》”）予以认可。在六师中院的主持

下，中基蕃茄管理人委托新疆天平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中基蕃茄部分债权、内

蒙古中基股权等，处置所得全部用以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及支付重整各项费用。 

2014年 11月 27日，中基蕃茄管理人收到六师中院下达的（2014）兵六民

二重整字第 0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关于债务人财产处置结果的请示》予以认可。六师中院认为：《处置债务人

财产的议案》已按照六师中院认可方式处理完毕，资产处置程序合法。经过六轮

拍卖，原账面值为 68,295.43 万元，评估价值为 38,525.41万元的资产包，最终

由五家渠市众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公司”)以 6,495万元竞拍

成功，其中包括对天津中辰的债权 412,417,668.18元。 

2014年 12月 4日，众信公司将中基蕃茄与天津中辰之间的应收账款，以

6,800万元转让给新疆天力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建工”）。转让

后，天力建工依法享有天津中辰的债权总额为 412,417,668.18 元。经天津中辰

与天力建工充分友好协商，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和解，于 2014 年 12月 12日签

订了《债权和解协议》，天力建工同意对债权中的 342,417,668.18 元部分免除

天津中辰的清偿义务，天津中辰同意就剩余 7,000万元债务向天力建工及时履行

清偿义务。 

上述对天津中辰 2014年度通过债务豁免计入损益 34,242 万元，导致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增加 22,600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截止至今，1、天津中辰已按照《债权和解协议》约定，

对天力建工的 7,000万元债务已偿付完毕。2、众信公司、天力建工与天津中辰、

新中基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3、债务豁免的会计处理正确合理。4、众信公司出

售资产程序合法。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通过核查认为：公司董事会专项

说明所载内容与事实相符。截止报告出具日，公司 2014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

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对此无异议。 

综上所述，公司 2014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23日 




